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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姐妹平安，當我細想這個主題「基督復活與我的關係」，我心中

很惶恐，我知道這不是演講，這是生命的分享。然而，我並不夠資格。

因為我是一個常常失敗的基督徒，想想我的生命好像都沒有榮耀主的

見證，也未曾帶過一個人信主（曾經努力從未成功過）。因著基督對

我未曾放棄的愛，我願意斗膽在此向各位的兄姊妹分享自已不成熟的

信仰歷程。「基督復活與我的關係」在我生命中分成三個階段來分享： 

第一階段是我初信主（1994-1995）的時候，這時候基督復活與我的

關係應是神蹟： 

我是家中第一代基督徒，來自南部燒香拜拜的傳統家庭，又是家中長

子，也是大孫（最大男孫）。所以，當接觸福音時，能馬上相信基督

因聖靈感孕及死裡復活的重要真理，這除了聖靈動工的神蹟外，我想

無法解釋（這應是發生在每一個蒙召的基督徒身上最重要的神蹟）。

遺憾的是，當我受洗不到一個月，我的父親（56 歲）就突然在一個

主日早晨一覺不醒，我未能來得及傳福音給他。 

在第二階段基督復活與我的關係我稱為教義時期： 

因為在我 1995 年受洗後至年 2005 將近十年的時間，弟兄我雖然初期

被牧師重用擔任領敬拜的同工，又曾上講台分享，真是初生之犢不畏

虎。當時那份初時對教會特有愛心的好感，也因慢慢感受當時帶我的

牧師受到一些弟兄姐妹的排擠，漸漸明白教會並不是我想得那麼完美。

那時，牧師大概也正遭遇人數增長的壓力，所以不斷引入當時各種敬

拜讚美，和新加坡新生命小組的聚會方式，並且大膽的運用我們這種

初信的弟兄。這階段我信仰似乎突飛猛進，但也很快忘了我是誰。 

因為缺乏真理的造就，服事常憑感受，聖靈的感動好像都是很短暫，

等到我沒辦法每週去教會，在工作上又遇到挫折，我就漸漸不讀經、

不禱告了。在這個時候基督復活與我的關係，就變成是基督教的教義

了。這段時期也曾想聽唐牧師的講道光碟片，但就是耐不住性子，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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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這個牧師怎麼老是在罵人。 

一直到 2005 年家母突然過世，因為她與父親早年離婚，我與她少聯

絡，她也未受洗，所以於新竹殯儀館由妹妹以道教儀式三天辦完畢。

返家後，我心中一陣恐懼想要禱告，卻於閉上眼睛時發覺一片黑暗。

此時，馬太福音六章 22 節那段話：「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

瞭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裏頭的光若黑

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突然湧入心中，我嚇死了，連續好幾天

我夢見家中許多小鬼在嬉玩，我都要在睡前讀一段聖經才能入睡，但

心中一直不覺平安。 

有一天突然想聽唐牧師的講道，上網偶然發現有希伯來書的 MP3，

不過下載有些麻煩。此時，有一位我太太學妹的先生告訴我，他已經

全部下載，但一直沒有時間聽，如果我要可以找他拷貝，我就去將他

全部拷貝回來。並且感謝主，劉國輝弟兄將全部希伯來書的講道整理

為文字稿放在網路上，我就開始一邊聽一邊看文字稿，我的生命再一

次深深被神翻轉。這階段我一直想不起來如何稱呼，上週聽道時突然

有感動我想應稱為基督的愛。 

其實，我只是完整聽了唐牧師希伯來書及雅各書的講道，裡面有許多

重要的真理，有時聽了很刺耳，但卻常教我內心震撼不已。當中，我

明白了基督是神，聖經中也多次提及，而這麼重要的真理，以前竟然

甚少教導。福音書所記載耶穌對一個被朋友從屋頂放下的癱子先說，

「你的罪赦了」，後再說，「起來！拿你的褥子行走。」其中隱喻基督

告訴我們，他是有赦罪權柄的那一位，但以前的教導都是集中在那四

位朋友的信心。 

這時，我明白基督的復活與我的關係，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死亡不

是結束，祂是我生命的主，肉體漸漸衰敗而死是自然的法則，但生命

卻是進入永恆。如果在有肉體時，沒有好好把握可以與上帝同工，被

上帝所用，當離世在永恆中見主面時，那將會是如何景況，我不敢想

像。 

另一個讓我深感震撼的是基督受死與舊約獻祭的不同及可貴之處，是

在希伯來書第七章提及基督是無任期限制的大祭司，以及永遠有效的

贖罪祭，並且凡靠著他進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為他是

長遠活著，替他們祈求。我相信在二千年前彼得否認他，而雞叫那一

刻，彼得看到主的眼神，那時他流下的是滿臉痛悔的眼淚，若不是基

督真的復活，那些初代的基督徒不會一個一個勇敢為基督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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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我知道二千年前那一刻基督也為我釘十字架受難，而我只是

一個需要主拯救的大罪人。我沒有什麼可以向主誇耀的，也常常不能

堅定作榮耀主的事，甚至常教聖靈擔憂。但我知道主從未放棄我，我

也知道不能因為主對我那永遠的愛，而老是叫聖靈擔憂，我願向主立

志要效法基督，而且斗膽向主求「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

華」。 


